关于做好二〇〇七年度律师出庭服装
征订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协会：

二〇〇七年度律师出庭服装的征订工作即将开始。为了确保今年的征订工作圆满完成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1、 征订时间2007年8月10日至8月31日。希望各地律协提前做好准备工作，将征订律师出庭服装的时间通知到每个律师事务所。省律协要将地、市征订的律师出庭服装、徽章报表和律师袍、徽章资金统计后，统一报到全国律协办公室。
2、 各地律协要确定专人负责律师出庭服装的征订工作。填写表格要规范，一定要用电脑填写并打印出来，发送全国律协征订负责人：魏利民
电话：（010）84020231

传真：（010）84020231

全国律协财务室电话：（010）84020229（发票查询）

中华全国律师协会

二〇〇七年五月十日

